
憲法法庭陳述意見書

案 號 ：會 台 字 第 135 9 3號

主 案 案 號 ：會 台 字 第 13254號 

聲 請 人 ：李德榮

代 理 人 ：林仲豪律師 

為聲請人就主案案號會台字第13 2 5 4號爭點題網，整理本案二審、三 

審 承 審 法 官 重 複 之 情 事 ，除 引 用 先 前 之 書 狀 外 ，並補充陳述意見如  

下 ：

一 、 爭 點 一 部 分 （曾於特定案件刑事通常程序參舆裁判之法官，後於 

該案非常上訴程序，復 參 舆 裁 判 ，而 未 避 避 ，依據是否違憲？理 

由為何？） ：

聲請人李德榮之案件未有非常上訴程序，對於該部分無意見 °

二 、 爭 點 二 部 分 （曾於特定案件刑事第二審程序參舆裁判之法官，後  

於該案經第三審撖销發回之更審程序中，復參與第二審之更審裁  

判 ，而 未 迴 避 ，是否違憲？最 高 法 院 2 9 年 上 字 第 3 2 7 6號刑事判 

例是否違憲？理由為何？） ：

( 一 ） 「任何人不得自斷其案，與 釋 字 第 1 7 8 號 解 釋 之 真 意 ：法官迴避 

制 度 除 維 繫 人 民 對 司 法 公 正 性 之 信 賴 外 ，主要之目的係為防止 

參 與 裁 判 之 法 官 因 預 斷 而 失 去 訴 訟 救 濟 之 意 義 ，已 如 前 述 。於 

第 二 審 曾 參 與 裁 判 之 法 官 ，倘 於 發 回 更 審 後 未 行 迴 避 ，已顯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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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 反 「任何人不得自斷其案之基本法理。此 即 所 以 釋 字 1 7 8 號 

解 釋 理 由 書 末 段 特 別 指 明 ： 「曾參與經第三審撤銷發回更審前 

裁 判 之 推 事 ，在第三審復就同一案件參與裁判，以往雖不認為 

具 有 該 款 迴 避 原 因 ，但為貫徹推 事 迴 避 制 度 之 目 的 ，如無事實 

上 困 難 ，該案件仍應改分其他推事辨理之原因。

( 二 ） 整理本案李德榮歷次 二 審 之 承 審 法 官（詳如附表一） ，先後有 

1 1 次 二 審審理程序，理應至 少 者 3 3位法官參與本窠窭理，然由 

附 表 一 可 知 ，青 險 上 值 宥 2 3 也 法 官 f 經 春 虡 水 窠 , 有將近三分

之一的法官於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，重覆審理 本 案。

( 三 ） 而 第 二 審 程 序 為 事 實 審 ，就 聲 請 人 李 德 榮 而 言 ，被害人究竟系 

聲 請 人 故 意 放 火 燒 死 ，或不小心點燃而導致被害人死亡，涉及 

聲 請 人 有 無 故 意 殺 人 等 重 要 事 實 ，然事實審之法官將近三分之 

— 重 複 ，於 最 高 法 院 發 回 後 ，無從期待承審之法官會忘記先前 

審 理 時 曾 經 形 成 之 心 證 ，重 新 認 定 事 實 ，於是歷次二審程序均 

認 定 聲 請 人 李 德 榮 故 意 放 火 燒 死 被 害 人 ，究竟是因為證據明 

確 ？抑 或 是 法 官 重 覆 審 裡 ，心 證 難 以 改 變 之 故 ？不免令人質 

疑 。

( 四 ） 故 最 高 法 院 2 9 年 上 字 第 3 2 7 6號刑事判例之見解，認 為 ：「至 

推 事 曾 參 與 第 二 審 之 裁 判 ，經 上 級 審 發 回 更 審 後 ，再 行 參 與 ， 

其 前 後 所 參 與 者 ，均 為 第 二 審 之 裁 判 ，與曾參與當事人所不服 

之 第 一 審 裁 判 ，而再參與其不服之第二審裁判者不同，自不在 

應 自 行 迴 避 之 列 。」僅 以 「曾參與當事人所不服之第一審裁  

判 ，而再參與其不服之第二審裁判者」 ，推論第一審與第二審 

法 官 不 同 ，就足以保障 被 告 審 級 利 益 云 云。然發回更審後之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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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，如參與 更 審 程 序 之 法 官 先 前 曾 參 與 本 案 第 二 審 審 理 ，因心 

證 早 已 形 成 ，如 本 案 有 將 近 三 分 之 一 的 法 官 於 審 理 前 已 有 心  

證 ，顯 然 對 被 告 有 所 偏 頗 ，如 不 禁 止 其 參 與 審 理 （即必須迴 

避 ） ，形 同 淘 空 更 審 後 之 第 二 審 程 序 對 被 告 之 審 級 利 益 ，侵害 

人民基於憲法第 1 6條 保 障 之 訴 訟 權 。

三 、爭 點 三 部 分 （於特定案件參舆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審裁判之法官， 

於 該 案 件 發 回 更 審 後 ，又 上 訴 至 最 高 法 院 時 ，復參舆笫三審裁  

判 ，而 未 遐 避 ，是否違憲？如均由被告上訴，情形是否不同？中 

華 民 困 8 0 年版本之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以後民刑事上訴案件 

分 案 實 施 要 點 （下稱分案要點）第 2 點規定是否違憲？理由為 

何 ？） ：

( 一 ）法官迴避制度之設計源於蕙法及公政公約第1 4 條所示之公平法 

院 原 則 ，而司法公信力之基礎亦與正當法律程序之確保密切相 

關 。釋 憲 實 務 早 於 釋 字 3 8 4 號即確立正當法律程序為具憲法地 

位 之 基 本 原 則 ，且 與 訴 訟 權 之 保 障 密 切 相 關 （如 釋 字 4 4 6 、 

582 ' 6 5 3 、6 8 1號 等 ） ，並 於 釋 字 6 6 5 號揭示法定法官原則，明 

示 應 以 一 般 抽 象 之 規 範 明 定 案 件 分 配 ，不得恣意操控由特定法 

官 承 辦 。

( 二 ）查 本 案 本 有 1 1 次 三 審 審 理 程 序 ，理 應 至 少 有 5 5 位法官參與本 

案 審 理 ，然 適 用 分 案 要 點 第 2 點 規 定 「更 二 以 後 之 案 件 ，依保 

密 分 案 程 序 （在 保 密 送 案 薄 記 載 某 股 承 辦 ）由 原 承 辦 股 辦 理 」 

後 ，參 照 附 表 二 整 理 可 知 ，實 際 上 僅 有 2 0 位法官曾經參與本 

案 ，超 過 半 數 法 官 均 多 次 重 覆 審 理 本 案 。甚至水案最终破定之  

最 高 法 院 1 0 0年度台上字第62 2 7號判決之承審法官，先前已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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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次參輿本案塞理，其中抹永茂法官、鼓振堂法官、抹立華法 

官 * 己 經 6 次塞理本窠，而抹赛夬法官、葵a 在 法 官 也 2 次審 

理 本 案 。

(三 ）是以本案之歷次第三審審理，除附表二項次 1 之 最 高 法 院 9 2 年 

度 台 上 字 第 4 9 1 6號 判 決 ，及附表二 項 次 6 之 最 高 法 院 9 6 年度 

台 上 字 第 6 4 2 7 號 判 決 ，審理之法官均第一次本案，於形式上可 

推 定 於審理時並無預設立場之偏頗情事外，其餘歷次最高法院 

判 決 ，透 過 分 案 要 點 第 2 點 規 定 ，破 壞 釋 字 6 6 5 號揭示法定法 

官 原 則 ，導致過半數法官有重複審理之情事，使聲請人難以期 

待 公 正 法 院 之 存 在 ，憲 法 第 8 條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蕩然無  

存 ，憲 法 第 1 6條之訴訟權受到侵害。

四 、爭點四部分（刑事訴松法笫1 7條 笫 8 款 規 定 ：「法官於該管案件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 自 行 避 进 ，不得執行職務：……八 、法官 

曹參舆前審之裁判者。」該 條 所 定 「前 審 」之範面是否應包括上  

述三種情形之全部或其一？司法院释字第1 7 8 就解释是否應予補

充 ？） ：

( 一 ）綜 上 說 明 ，法官迴避之制度既在確保審判公正性及防止預斷， 

基 於 「等 者 ，等 之 ；不 等 者 ，不等之」之 平 等 原 則 ，刑事訴訟 

法 第 1 7 條 第 8 款 於 「更審程序」及 「撤銷發回後再次上訴之三 

審程序」當均有其適用，而無為差別待遇之理。

(二 ）釋 字 第 1 7 8 號解釋文雖僅單純論及「下級審」及 「前前審」之關 

係 ，惟 該 號 解 釋 遭 認 「僅就審級利益保障」之 觀 點 ，顯然是司 

法實務便 宜 行 事 所 為 之 不 當 限 縮 解 釋 ，此關該號解釋理由具體 

指 出 「為 貫 徹 推 事 迴 避 制 度 之 目 的 ，如 無 事 實 上 困 難 ，該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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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應改分其他推事辦理」之 旨 即 明 。申 言 之 ，釋 字 第 1 7 8 號解 

釋 之 射 程 實 際 上 並 未 自 我 限 縮 至 僅 及 於 「下 級 審 」 ，而早已劍 

指 「推 事 迴 避 制 度 之 核 心 目 的 」並 指 明 「如無事實上困難…仍 

應 改 分 」之 解 決 方 向 。是該號解釋雖未具體考慮到前述爭點一 

至 爭 點 三 情 形 ，卻 也 顯 然 並 無 排 除 適 用 之 意 ，自有依據該號解 

釋 之 真 意 而 予 以 補 充 解 釋 、形 塑 法 官 迴 避 法 規 範 之 必 要 ，俾免 

部分實務見解誤採審級說之意旨而不當限縮人民訴訟權。

(三）釋 字 2 5 6 號 解 釋 已 正 確 揭 示 「裁判確定後之非常救濟途徑亦有迴 

避 制 度 之 適 用 」 ；該 號 解 釋 雖 針 對 民 事 訴 訟 制 度 之 再 審 ，但其 

承 繼 釋 字 第 1 7 8 號 解 釋 之 論 理 原 則 ，同樣針對法官迴避制度之 

整 體 法 規 範 體 系 做 出 討 論 。基於舉輕明重之法理與法令解釋一 

貫 性 之 目 的 ，於保障密度更高之刑事訴訟程序自應本於上開兩 

號解釋為相同論理脈絡之解釋方式，而有予以補充之必要。

陸 、爰提出陳述意見書如上，謹 請 貴 法 庭 鑒 察 。。

此 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附件名稱及件數（均為影本）

附 表 一 ：李德榮案歷次二審承審法官整理表乙 份 。

附 表 二 ：李德榮案歷次三審承審法官整理表乙份。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1 1  月 1 8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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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請

代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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